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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饮用水信息公开内容及方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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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梳理了中美两国目前饮用水信息公开的内容及方式,将两者进行对比分析,解析两者的差异

以及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 发现美国对饮用水信息公开的内容及形式都进行了法律上的规定,且
十分详细,还有很多在线数据库,方便公众获取想要的信息。 在此基础上,借鉴美国经验,提出建立

饮用水信息公开专项法律、明确公开主体以及完善公开内容及方式等改善我国饮用水信息公开现

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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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China and USA in terms of content and means of
drinking water information disclosure

REN Muhua, ZHANG Guangming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content and means of drinking water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China and USA,
describ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se respects, and expounds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China. It is shown that the USA has detailed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content and means of drinking water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many online databases, which are convenient ways for the public to access the
information they need. Based on these comparisons,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improve drinking water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China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of USA. These suggestions include establishing speci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regulations, clarifying the main bod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improving the content
and means of drinking water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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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饮用水安全是公众身体健康,社会长治久安的

保障[1]。 然而,近年来我国城市饮用水问题日益突

出[2],水源污染严重,输配过程导致的供水二次污

染问题频发[3]。 这些问题已威胁公众健康,成为社

会不安定因素,加强对饮用水的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信息公开不仅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饮用水

管理的有效手段。 对饮用水信息公开进行深入研

究,可以提高社会公众的节水意识,帮助公众维护自

身权益,获取安全的饮用水。 同时,也能督促相关部

门提高效率,依法公布饮用水水质等信息,为饮用水

水质的持续改善提供良好条件。

1摇 中美饮用水信息公开情况

1. 1摇 中国公开情况

我国目前对于饮用水信息公开没有具体的专项

规定,本文根据我国行政区划,从国家及典型行政区

2 个层面梳理我国相关信息公开的内容。 在国家层

面,我国饮用水管理由多个部门负责,如环保部、水
利部及住建部。 统计年鉴与部门年鉴是各部门公布

数据的主要途径,故对各部门年鉴中的饮用水信息

进行总结(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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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各年鉴公布的饮用水信息

年鉴名称 编撰机构 公布内容

中国环境
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
环境保护部

各流域供水和用水情况
各地区供水和用水情况

各地区城市供水和用水情况
流域分区河流水质状况评价结果

(按评价河长统计)
主要水系干流水质状况评价结果

(按监测断面统计)
中国环境

年鉴
环境

保护部
重点湖泊水质状况
重要水库水质状况

中国水利
统计年鉴

水利部

河流水质状况(按水资源区分)
全国重点湖泊水质及富营养化状况

已建成水库数量和库容
(按地区、水资源区分)

年供水量(按地区、水资源分区分)
历年供水量

中国城市
建设统计

年鉴

住房
和城乡
建设部

全国城市供水分组资料
按省分列的城市供水(公共供水)

按省分列的城市供水(自建设施供水)
按城市分列的城市供水(公共供水)

按城市分列的城市供水(自建设施供水)
中国国土
资源年鉴

国土
资源部

地下水监测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我国并没有饮用水专项统

计年鉴,已公开的内容包括饮用水水源水质、供水

量、管道长度、用水人口、人均用水量等,对水厂出水

水质、管网水质、末端水质并没有进行统计公布。 同

时,从以上年鉴公布的指标也可以看出,各部门公布

的内容有一定的重复,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饮用水

管理各部门之间存在职能交叉。
在地方行政区域方面,由于我国饮用水信息公

开制度并不成熟,市级以下行政单位基本没有进行

饮用水信息公开。 为了解我国目前饮用水信息公开

现状,考虑各地区性质及其地理位置等因素,选择北

京市、上海市、四川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长春市以

及深圳市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查阅各地政府网站及

相关部门网站,发现各地方水价由地方发展与改革

委员会进行公布,并对水价调整的相关事宜进行说

明;各地环保局负责水源的管理,水源水质信息的公

开;水务局负责供水过程相关信息的公开,如供水厂

名称、热线电话、出厂水质、管网水质等。 由于没有

统一的规定,地区间公布的信息虽然大体相似但也

有所不同,如上海市与北京市公开的水质指标就不

完全相同。 由此可见,虽然在国家层面主要负责供

水的是住建部,但在地方则是水务部,这也体现了我

国饮用水管理体制并非垂直管理。 对于信息公开的

内容,北京、上海、深圳公布的信息比较全面,四川

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长春市公布的信息则十分有

限,尤其是供水各阶段的水质信息,基本没有公开,
可见,我国饮用水信息公开的内容并不理想。

我国虽然没有对饮用水信息公开的方式进行明

确规定,但是对政府信息公开做出了要求,饮用水作

为政府信息的一部分,同样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简称《条例》)第三章对信息

公开的方式和程序作了细致说明,公开方式包括

“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
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冶和各级人民政府“档
案馆、公共图书馆冶的“信息公告栏、电子信息屏冶等
处,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信息提供便利。
《条例》不仅对公开方式进行了规定,对信息公开的

形式也提出了要求,如第十九条规定:“政府信息公

开指南,应当包括政府信息的分类、编排体系、获取

方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名称、办公地址、办
公时间、联系电话、传真号码、电子邮箱等内容。冶这
些都适用于饮用水信息公开。
1. 2摇 美国公开情况

美国的饮用水信息公开工作是在严格的法律法

规基础上开展的,公开的内容和方式在其中已进行

了详细的规定和说明,故梳理美国饮用水信息公开

的相关法律文件,就能对美国饮用水信息公开的内

容和方式有整体了解。
《安全饮用水法》 ( Safe Drinking Water Act,

SDWA)是美国联邦政府保证饮用水安全的重要法

律,自 1974 年由国会通过后,分别于 1986 年和 1996
年进行修订,逐步对信息公开进行完善[4]。 1986 年

修订案,明确了公告要求。 1996 年的修订案中提出

“更好的消费者信息冶 ( better consumer information /
“right to know冶),规定了一些保障知情权的条款,如
州的 水 源 评 价 及 保 护 计 划 在 通 过 环 境 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审批时要有

公众 参 与; 国 家 饮 用 水 咨 询 委 员 会 ( National
Drinking Water Advisory Council)向 EPA 提建议的会

议要完全向公众公开;对公众通知提出要求,在公共

供水系统中发现有可能严重威胁到水质或是对消费

者健康造成影响的事件时,必须及时通知消费

者[4]。
《消费者信心报告法规》 (Consumer Confidence

Report Rule) 以及 《公共通知法规》 ( Public Notice
Rule)是 SDWA 中关于信息公开的 2 部重要法规。
《消费者信心报告法规》要求公共给水系统必须于

每年 7 月 1 日前提供给消费者水质报告,报告中包

括水源信息,供水系统的信息,被检测污染物的水

平,一些管理内容的定义,隐孢子虫、氡和其他污染

物信息,以及饮用水规定的执行情况等。 法规对以

下内容还进行了具体的要求,如在饮用水规定的执

行情况中要清楚说明报告期间,社区供水系统是否

违反了国家饮用水的基本规定。 若违反了,违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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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条,违规情况如何,存在哪些潜在的健康威胁以

及相应的改正步骤。 报告必须通过邮件或其他方式

直接传送给每个用户,服务人口达 100000 及以上的

供水系统,还应将报告发布到网上,若公众提出申

请,也应及时进行处理,满足公众的需求[5鄄6]。
《公共通知法规》要求公共供水系统无论何时

发现供水系统违反国家饮用水标准或存在危害公众

健康的隐患,都要在规定时间内通知每一个使用该

供水系统的用户,时间从系统被发现问题的时刻开

始计算,其长短则根据公共供水系统违反的性质。
通知的内容包括:淤对于违规情况和潜在威胁的描

述;于处于风险状态的人数,以及是否存在可替代的

饮用水供给系统;盂纠正措施;榆消费者可以采取的

措施;虞预计修复时间;愚如何获取更多信息;等。
根据违规的紧急情况,可以分为立即通知、尽快通知

和年度通知 3 类[7鄄8](表 2)。
表 2摇 公众通知的具体要求

情况分类 情况描述 通知渠道

立即通知
对居民健康立即造成影
响的,24 h 内

电视、广播、报纸、在公开
场合贴公告、上门通知

尽快通知
违规但不会造成立即危
害的,尽快通知,30 d 以内

媒体、公告或邮件

年度通知
违规但不直接影响的(如
未按时取样),1 年以内

可在年度 CCR(consumer
confidence reprot)中指出

从其法律修订内容中即可看出,美国在饮用水

管理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信息公开的重要性,
并不断对其进行完善,规范信息公开的内容和方式,
从而保证公开内容及方式的全面性、准确性、丰富

性、及时性及易获取性。 不仅如此,美国还拥有很多

数据库,作为饮用水信息公开的基础,如联邦安全饮

用 水 信 息 系 统 ( safe drinking water information
system—federal version, SDWIS / FED)、全国未管制

的污 染 物 监 测 数 据 库 ( unregulated contaminant
monitoring rule, UCMR)等。 为更好地保障饮用水

安全, 美 国 政 府 绩 效 和 成 果 法 案 (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 GPRA)还将总结饮用

水项目的绩效措施和结果,提供公共供水系统清单

和违规数据的详细信息,并根据公众的选择提供具

体的信息,比如某年某月某州某供水系统的违规类

型、和其他州的结果进行比较、各管理区内部的州进

行比较等。

2摇 中美饮用水信息公开内容及方式的对比

美国对饮用水信息公开的内容及形式都进行了

法律上的规定,且十分详细,如对哪些污染物指标进

行解释、对哪些专有名词进行说明、公开哪些污染物

指标等,还将各类情况进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根

据事件的严重性,规定信息公布的时间及方式。 同

时,美国还有很多在线数据库,方便公众获取想要的

信息。 美国并不像我国在国家层面有各种年鉴,但
其供水整体情况,如供水量、公共供水系统个数、服
务人口等饮用水基本信息在网站上都能轻松找到。
美国各个州或市都有消费者信心报告(或饮用水水

质报告),直接通过邮件等方式发送给公众,即使没

有特殊事件发生,公众也可以通过该报告了解每年

的饮用水情况。
与美国相比,我国并没有在法律法规层面对饮

用水信息公开进行详细的规定和要求,只有由国家

卫生计生委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中心发布的《生活

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及建设部公布

的《城市供水水质标准》中对指标检测的频次进行

了要求。 虽然前者要求集中式供水单位建立水质监

测资料的月报、年报、污染应急报告制度,并将水质

监测资料按有关规定报送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和建设

行政部门,但其法律阶位并不高,法律效力低。
表 3 将中美饮用水公开内容进行了对比,可见

我国的饮用水信息在公开的内容上并不全面,缺少

末端水质的信息以及水源评估结果的公开,同时公

开的内容也比较笼统,没有对具体内容进行解释说

明,对于发生的特殊情况没有阐述和分析,对于特殊

指标的变化也没有告知原因,公开内容有待进一步

完善。
表 3摇 中美饮用水信息公开内容对比

供水各阶段 中国 美国

水源
水源地相关信息、供水
量、水质级别

水源地相关信息、供水
量、水源评估结果、水质
(具体指标)

供水
供水管网长度、出厂水
质、管网水质、水厂信息

出厂水质、管网水质、水
厂信息

末端 人均日用水量、水价
末端水质、人均日用水
量、水价

其他 无
污染说明、特殊情况说
明、措施说明、变化说明

表 4 则体现出我国目前饮用水信息的公开形式

较为简单,且缺少将信息直接发送给用户的方式,同
时没有将情况进行分类,并根据情况的不同规定发

送给公众的时间。 对于基本信息也没有说明公开的

频次,所以就公开方式而言,我国还存在很多的不足。
表 4摇 中美饮用水信息公开方式对比

中国 美国

政府公报;政府
网站;新闻发布
会;报刊;广播;
电视;信息公告
栏;电子信息屏

网页、邮件公告、播客、网络日志或微博等网
络;都市和乡村使用邮政包裹邮寄 CCR;新闻
媒体宣传;地方报纸;咖啡店、餐厅等公共场所
公布;向公寓或私企所有者发放多份 CCR,以
便其发给大家;发送给社区;在图书馆、学校或者
邮局等处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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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建摇 议

3. 1摇 建立饮用水信息公开专项法规

清晰完整的法律法规是饮用水信息公开的基

础。 我国没有饮用水信息公开的专项法律法规,对
于公开的内容及形式都没有具体的规定,虽然相关

管理部门会发布一些规范或行业推荐标准对供水单

位等进行要求,但其法律阶位很低,缺少法律强制

性。 所以,促进我国饮用水信息公开发展的首要任

务就是建立一部饮用水信息公开专项法规,将分散

在各法律文件的要求集中到一部法规中,提高其法

律阶位。 在建立的专项法规中明确公开主体,对公

开的内容、时间及形式进行清楚的描述,突出强调公

众对饮用水信息公开的参与、议论以及监督的权力,
并阐明对违反规定的机构、单位的处罚措施。

饮用水信息公开专项法规,可以为信息公开在

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提供法律依据,对相关单位产生

足够的约束力,也能促进企业主动公开饮用水相关

信息。 同时,饮用水信息公开专项法规也可以让公

众很好地行使知情权,从而极大地发挥公众参与和

社会监督在饮用水管理中的作用。
3. 2摇 明确信息公开主体

明确信息公开主体,首先要明确饮用水管理主

体职责,我国水源地的管理机构涉及环保部、水利

部、住建部等多个部门,其中住建部和水利部还负责

对供水企业的管理,饮用水的卫生监督由卫生部负

责。 可见我国饮用水管理全过程涉及部门过多,如
果不对其职责进行清除划分,很容易造成既有缺位,
又有越位的现象,从而造成信息公开主体分散、内容

重叠。 国务院“三定方案冶后,我国饮用水管理相关

部门和机构的职责得到了明确,但实际管理中还是

存在问题。 我国的管理体制与美国不同,无法做到

由一个部门管理所有的饮用水事务,但可将零散的

管理内容,放入一个部门的管理中,建立以其为中心

的饮用水管理体系。
也可在法规中直接规定信息公开主体,如在国

家层面明确规定由环保部、住建部分别公布水源所

有信息和供水过程及末端所有饮用水信息,在地方

层面则要求环保局公布水源所有信息,水务局公布

饮用水的其他信息。 这样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

管理职责集中,提高管理效率,也有助于部门间的合

作与信息共享。
3. 3摇 改善公开内容及方式

饮用水信息公开内容及方式是饮用水信息公开

的主要部分,我国目前存在公开内容不规范、不完

整,公开方式效果差等问题,需要对公开的内容及形

式进行改善。 公开内容及形式可以学习美国《消费

者信心报告法规》以及《公众通知法规》中的规定。
在公开方式方面,首先要对现有方式加强监督管理,
如在社区的公告板上是否会定期发布关于饮用水的

信息等,对没有按照规定定期、及时进行信息公开的

部门、单位要进行警告,十分严重者予以处罚。 其

次,在我国《条例》中已有公开方式的基础上,增加

淤以邮件的方式将信息发送给用户; 于向企业或办

公楼发放多份饮用水信息报告;盂对于突发事件通

过手机短息、微信、APP 消息推送等方式通知用户。
我国公众对水价和用水量的了解要多于饮用水其他

信息,因为水价、水量是通过通知单的形式定期发送

给用户,由此可见,公众对直接通知到个人的信息接

收效果要比以公共方式接收的效果好。 虽然将信息

发送给每位用户的工作量很大,但却是让公众获取

信息最直接的方式。 这样不仅能引起公众的重视,
还能让公众更好地行使对供水单位和管理机构的监

督管理权。 在公开内容方面,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改善:淤对于水源。 补充水源评估报告的获取途

径,还没有开始水源评估的地区,要说明原因以及将

如何处理,同时强调水源地区潜在污染物。 于对于

供水系统。 补充其他语言使用者获取饮用水信息报

告的途径。 盂对于污染指标。 补充对污染指标的说

明,对有明显变化的污染物,要说明原因,若有超标

的情况发生,要将违反标准的污染物明显标出,并分

析说明污染物的可能来源。 榆其他内容。 在信息公

开的间歇期间,如果有任何违反规定的行为发生,都
要进行清楚的说明,对违规的情况进行解释,阐述污

染物可能带来的潜在健康威胁以及采取的处理措

施。 还要将可能发生的污染情况进行分类,根据所分

的类别规定通知公众的时间。 对于其他信息的变化,
如水价等的变化则应在水费通知单上直接附以说明。
同时,国家也应投入人力物力开发饮用水数据库,这
是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

4摇 结摇 语

从分析中美饮用水信息公开内容及方式的对

比,可以看出我国目前饮用水信息公开存在法律法

规不完善、公开主体不统一、公开内容不规范、公开

方式不丰富等问题,需要从建立饮用水信息公开专

项法规、明确信息公开主体、改善公开内容及方式等

方面完善我国饮用水信息公开制度。 信息公开是促

进我国饮用水管理良好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理清我

国饮用水信息公开现状,总结饮用水信息公开存在

的问题,提出改善建议,对于构建我国饮用水信息公

开制度,推进饮用水信息公开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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